
1

2019 年东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深圳大学）

一、院校概况

深圳大学 1983 年成立，是国家和教育部大力支持建设的“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具有本、硕、博完

整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文明校园。学校立足特区，面向国际，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

才，涌现出马化腾（腾讯）、史玉柱（巨人）、周海江（红豆）等一大批杰出校友，为特区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

极贡献。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涵盖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医学、历史学、

艺术学等 11个学科门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34156 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 27454 人，硕士研究生 6388 人，博士研究生

314 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707 人，成人教育学生 21021 人，留学生 86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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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 2315 人，其中教授 517 人、副教授 642 人，有博士后 1115 人，专职研究人员 464

人。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15人，有一批包括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在内的国际院士，有国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

家 4 人。

深圳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是深圳大学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办学机构，拥有 2.2 万平方米的独立教学场地，是

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的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成人教育基地，办学规模与办学声誉位列广东省高校前列。

为方便学员就读，深圳大学在东莞市南城高盛培训中心（南城宏图路高盛科技大厦一楼）设立了函授教学基地，学

员可就近上课。对于学员规模较大、就读专业比较集中的企业和区域，亦可送教上门，就近设立教学点，为学员学习提

供便利条件。

二、招生对象

（一）申请“圆梦计划”资助需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4 年 7月 1日至 2001年 7月 1 日期间出生）；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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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在东莞市各类工厂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的人员（如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酒店服务员、销售人

员等），或正在东莞市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或正在东莞市各类工厂企业从事行政管理的中层

及以下人员（如部门主管及以下等），并具备 1年或以上的上述工作经历（需提交社保流水或工作证明）；

5．具有高中（中专、中技）或以上文化程度，报读专升本需具有大学专科学历；

6．参加 2019 年全国成人高考或“圆梦计划”入学考试，并报考 2019 年东莞市“圆梦计划”招生专业；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同等条件下，纳入精准脱贫对象的人员、退伍军人优先纳入“圆梦计划”资助名单。

（二）下列人员不得申请：

1．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及应届毕业生；

2．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3．最高学历为本科或本科以上的人员；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4．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5．有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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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

层次 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年限 教学形式 上课地点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3 年 业余
南城、东坑

清溪、松山湖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

商务英语

专升本

工商管理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3 年 函授

南城、东坑

清溪、松山湖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会计学

电子信息工程

药学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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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符合 2019 年“圆梦计划”资助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东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官方网站

（http://dgymjh.sun0769.com/）进行注册申请，并填写相关资料，提交 2019年“圆梦计划”资助申请。

（二）网上审核

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对申请人资料进行网络初审。

（三）现场确认

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网络初审通过后，申请人打印资助申请表，提交纸质资助申请资料（资助申请表、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近一年社保流水或工作证明，以上资料各一式两份）至工作所在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

复审无误后，由各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在本镇（街道、园区）范围内进行公示。

（四）组织考试

10月中下旬(具体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通知为准)；考前一个星期考生登录东莞教育网 www.dgjy.net，查询考点、考

场及座位信息。

（五）审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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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圆梦办对通过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审核的申请人进行资助资格审查，确定申请人资助申请资格。按照

分配给各合作高校的资助名额，对被各合作高校录取并符合 2019 年“圆梦计划”资助条件的申请人，按成绩高低择优确

定入选“圆梦计划”资助名单，并在东莞“圆梦计划”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六）正式录取

深圳大学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学员注册

学员根据高校录取通知书要求缴纳学费，并于 2020年 3月份入学。

五、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一）到镇（街道、松山湖园区）圆梦办进行“圆梦计划”申请现场确认需携带资料（9-10 月）：资助申请表、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近一年社保流水或工作证明（需截止至 2019年 5月 1日以后），以上资料各一式两份。

（二）成人高考（或入学考试）现场确认需携带资料（9 月 1-10 日）：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一份。

六、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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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市财

政和社会募集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

不予退还个人缴纳学费。

（二）考务费

考生缴纳 111元考试费（37元/科），参加全国成人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

（三）教材费

按实际收取。

七、联系方式

深圳大学东莞教学中心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高盛科技大厦一楼

0769-28829098 18819087818 （微信同号）吴老师

0769-28829292 18819087815 （微信同号）刘老师


